1、根据甲方要求完成评估任务，乙方工作内容应以一案一报告方式为甲方提供专题书面报告，即出具总报告、分户报告、分户装修报告。按时向甲方提供估价成果，移交有关资料。

2、严格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技术规范收集评估资料、踏勘地块、检验权属来源及证书，制作房地产估价报告及相关附件。

3、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优质的评估咨询服务，随时解决搬迁过程中涉及到的评估问题。

4、乙方应对委估对象进行实地查勘，核对被搬迁房屋的面积及利用状况、拍摄房屋内外状况的照片（包括室内外设施、装饰装修、搭建的建构筑物等），做好实地查勘记录，并妥善保管。

5、在评估过程中如发现甲方提供的评估资料有重大缺陷或有导致产生重大弊端可能，应及时将情况反馈给甲方。

6、乙方未按甲方工作要求完成评估工作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数额为约定评估费的30% 。

7、乙方与房屋搬迁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8、乙方不得转让或者变相转让受托的房屋搬迁评估业务。

9、如发生房屋搬迁评估鉴定，乙方应当按照估价专家委员会要求，及时提交评估报告及相关材料，并就鉴定涉及的评估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10、对估价的中间数据和评估结果保密。

